
附1

泰安市科普教育基地标准（试行）

为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发挥现有社会资源的作用，向公众开展科普教育活动，积极推进科普工作的社会化、群众化、经常化，规范科普教育基地的管理，特制定本标准。

⒈ 范围

　　本标准规定了泰安市科普教育基地（以下简称基地）的基本条件、组织领导和工作要求。

　　⒉ 基地的基本条件

　　2.1具有普及自然科学知识内容的条件与设施。

　　2.2接受泰安市科协、有关市级学会和县市区科协的工作指导。

　　2.3有专兼职负责讲解、接待和活动辅导，并具备一定组织管理能力的工作人员。

　　2.4将科普活动经费列入本单位经费预算，并落实到位。

　　2.5有相对固定的科普活动场所，并配备相应的设施和器材。

2.6有开展科普教育相关的管理制度。
⒊ 基地的组织领导

　　3.1基地所在单位的领导重视科普工作，将科普工作列入本单位工作的重要日程之一，认真研究、及时解决科普工作中遇到的问题，并将科普工作纳入年度工作目标考核、表彰、奖励范围。

　　3.2有专门的科普工作机构和分管领导。制定科普工作的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，经常对科普工作进行调查研究，并督促检查落实情况。

　　⒋ 基地的工作要求
　　4.1以“弘扬科学精神、普及科学知识、传播科学思想和方法”为指导思想，充分发挥在科普工作方面的示范作用，坚持公益性原则，协同当地科协或根据基地自身的特点以及公众和社会的需求，创造条件广泛开展有特色、有实效的科普教育活动。每年要向市科协、县市区科协和有关市级学会报工作计划和年终总结。各类科普活动应有文字、照片和录像等档案资料以及接待公众人数等有关统计数据。

　　4.2积极探索开展科普活动的新思路、新方法，开拓创新；积累工作经验，积极参加科普教育基地之间的经验交流，不断提高工作水平。

　　4.3参加每年的全国“科普日”活动以及“科技节”、“科技周”等大型科普宣传活动，并在活动期间对公众优惠开放。

　　4.4博物馆类基地（含科技馆、博物馆、动（植）物园、自然保护区等）和青少年活动场所类基地每年开放天数不少于200天；高校、科研院所的实验室和研究基地、高技术企业类基地等要根据公众需求和自身工作安排，定期或不定期地向公众开放，每年开放天数不少于20天。

　　4.5 基地应与当地学校建立固定联系，合作开展相应的校外科普活动。对学生团体参观要实行至少半价优惠。

　　4.6要作好科普活动的内容设计并利用多种手段开展科普教育活动，如安排专人讲解和指导；设计制作相关的展板、挂图、宣传册、录像、多媒体等。讲解、指导和宣传材料的内容准确生动、简单明了。

　　4.7广泛利用社会力量，积极发展科普志愿者参与基地的科普工作。

　　4.8加强对基地自身和科普活动的宣传，公布开放时间和活动内容，主动吸引、组织公众到基地参加科普教育活动。

附2:
泰安市科普教育基地申报表

	申报单位名称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	单位负责人
	
	电话
	

	单位通讯地址
	
	邮编
	

	电 子 信 箱
	
	传真
	

	开展科普教育活动简介（另附报告材料）



	主管部门
意    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推荐单位

意    见
	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市 科 协

审批意见
	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
注：推荐单位指各级科协、市级学会，业务主管部门指基地所在的单位（或部门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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